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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77757820][bookmark: _GoBack]新北捷運墩柱暨車站戶外廣告版面
出租申請表
 案號：(本營運機構填寫)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公司
	刊登內容
	○○○廣告

	墩柱版面
	□輕軌(□1.淡水區 □2.新店區) 
□環狀線 (□1.新莊區 □2.板橋區 □3.中和區)

	
	墩柱編號：＿＿＿＿＿＿＿＿＿＿＿＿＿＿＿＿＿＿＿＿，共計＿＿＿根

	車站版面
	□輕軌(□1.淡水區 □2.新店區)
□環狀線 (□1.新莊區 □2.板橋區 □3.中和區)

	
	版面編號：＿＿＿＿＿＿＿＿＿＿＿＿＿＿＿＿＿＿＿＿，共計＿＿＿面

	預計申請上刊面期程
	預計刊登____個月
*實際可刊登日期、數量以本營運機構核定為準。

	檢附資料
	□刊登廣告圖樣   張（審查原則詳後附審查表） □刊登模擬圖   張
□施工計畫申請表 (詳後附墩柱及其他廣告施工計畫申請表，請蓋貴公司大小章)

	履約保證金沿用
（再次申請時填寫）
	□申請沿用前案案號○○○○○○之履約保證金，計新臺幣○○○元整。

	廣告刊登
注意事項
	1. 廠商已詳閱並明瞭「新北捷運墩柱暨車站戶外廣告版面租賃申請公告」及「新北捷運墩柱暨車站戶外廣告版面租賃契約」(含附件) 後提出申請。
2. 本公司同意上刊申請後，廠商應提送實際揭出之廣告內容供本公司審查，本公司對廠商提送之廣告內容有絕對審查權，廠商對於本公司否准之審查結果，不得異議。

	聯絡人
	
	公司及負責人
用印處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地址
	
	

	備註

	


備註：請郵寄至231014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280號5樓 企劃處 湯小姐收。如對上述有任何疑義，請電洽：02-2219-9333轉3169。

新北捷運墩柱暨車站戶外廣告版面
內容審核表
送審時間：       年    月   日	申請案號：
	送審廠商
	○○○○○○公司（廠商先送圖審，確定稿面後再正式送申請）

	刊登內容
	

	審核項目

	依契約規範審核刊登樣稿內容

	□符合
□不符合
	1. 廣告內容無違反法令規定、妨礙公序良俗、扭曲事實、廣告不實、影響民眾觀感、政府或機關形象等情形。
□違反法令規定       □妨礙公序良俗    □扭曲事實    □廣告不實    □影響民眾觀感     □影響政府或機關形象   □其他：              

	□符合
□不符合
	2. 廣告內容不得涉及金錢(價格)、色情、煽情、血腥、恐怖、暴力、噁心、惡意攻擊或其他負面訊息。
□金錢(價格)  □色情  □煽情  □血腥  □恐怖  □暴力  □噁心  □惡意攻擊  □其他負面訊息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3. 廣告內容應經主管機關核准或許可(如出版品、藥品等)者，廠商應取得核准或許可，並將核准或許可字號依規定載明於廣告畫面。
□未取得許可字號    □未將核准字號印置於畫面上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4. 廣告內容如為電影及電視，不得為「限制級」，其廣告內容限「普遍級」。廠商提送電影廣告送審時，需一併提送主管機關核准之電影及其廣告審查文件，供機關備查。
□電影及電視內容為「限制級」  □廣告內容非「普遍級」   
□未提送主管機關核准之電影及其廣告審查文件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5. 酒類廣告、競選廣告、政治性廣告、個人形象廣告及與其相結合之廣告，均不得刊登。其界定由機關認定，有疑義時，依機關之解釋為準。
□酒類廣告    □競選廣告    □政治性廣告    □個人形象廣告    □與前項其相結合之廣告

	其他審核
事項及說明
	1. 本樣稿申請為□墩柱廣告版面 □其他廣告版面。
2. 本樣稿為□商業性廣告 □公益廣告。
3. 本樣稿之廣告畫面及色彩  □符合  □不符合  應具有整體性設計與視覺美感，成為具有地標性的大型廣告物。
4. 上刊版面之面積經檢視  □符合  □不符合  契約規範之面積尺寸。
5. 廣告內容經審核結果  □符合  □不符合  契約規範。
6. 政府預算製作廣告物標示「廣告」字樣。□已標示   □未標示，另通知廠商   □不適用。
7. 審核意見：

	擬辦
	□同意揭出。
□不同意揭出，奉核後通知廠商審核結果。
□以附條件揭出，經本公司通知後立即或於一定期限內下刊。
□因其上刊內容具爭議性，擬提送廣告審議委員會審核。

	承辦人
	會辦
	複核
	核示

	
	
	
	



新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墩柱及其他廣告施工計畫申請表

送審時間：	申請案號：
	送審廠商
	○○○公司
	(廠商用印大小章)

	施工區域
	□新莊區□板橋區□中和區　□新店區□淡水區
	

	施工
墩柱/版面編號
	○○○、○○○
	

	施工工法
說明
	1、 上預留50公分；下預留50公分(依契約規範)。
2、 4面皆圍，於帆布接縫處繃緊用束帶(寬度1cm以上，可拉20KG)固定。
3、 束帶間以至少3公分以下間距對綁，或可間隔大於3公分（原則建議每10公分綁一個），並於帆布外側加固水繩確保牢固。
4、 帆布材質內部為摩擦(粗糙)，並加寬上下套水繩截面積。

	
	圖示：外部水繩加固範例
[image: ]束帶對綁
外部加固水繩


	其他切結事項：
■以上申請內容及檢附之施工計畫，本公司已依廣告租賃契約之規範先行審核，確認符合廣告契約之規定後，始提出申請，且後續不得因新北捷運公司同意、核准、認可或為其他一切形式審查而主張並免除契約所應履行或承擔之義務或責任。
■已詳閱契約十廣告施工及拆遷規定。
■已向當地警察局申請所需路權；另向貴公司申請承商證及工單。
■依據契約九(六)水泥墩柱廣告會避開消防設施、監測儀式及檢測標記位置，以及九(九)廣告版面如因颱風、水災、地震、豪雨等天災或其他緊急狀況發生，有緊急處置或維修之必要，貴公司需依本公司通知立即至現場處理或維修，以維護公共安全。



新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墩柱及其他廣告施工計畫申請表(平面及橫樑適用)

送審時間：	申請案號：
	送審廠商
	○○○○○○公司
	(廠商用印大小章)

	施工區域
	□新莊區□板橋區□中和區□新店區□淡水區
	

	施工
墩柱/版面編號
	○○○○○○
	

	施工工法
說明
	1、 施作時間：非營業時間(凌晨時段)。
2、 稿面材質：貼紙背膠PVC不殘膠且不損及貴公司包板，並保證於租約到期時下刊時確實清除殘膠。
3、 施作方式：搭簡易鷹架，以利人員至施作牆面施作。
	

	其他切結事項：
■以上申請內容及檢附之施工計畫，本公司已依廣告租賃契約之規範先行審核，確認符合廣告契約之規定後，始提出申請，且後續不得因新北捷運公司同意、核准、認可或為其他一切形式審查而主張並免除契約所應履行或承擔之義務或責任。
■已詳閱契約十廣告施工及拆遷規定。
■已向當地警察局申請所需路權；另向貴公司申請承商證及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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